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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日前，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我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成效显著，受到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据市公安局相关数据显示，市公安局已成功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21

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 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11个，恶势力犯罪团伙

6个，查扣涉案资产 1844万元。共抓获各类涉黑恶犯罪嫌疑人 291人，

移送起诉 180人，涉及市人大代表 3人、乡人大代表 1人、村干部 12人、

其他公职人员 8人、中共党员 17人，上网追逃 22人。成功打掉插手民间

纠纷、充当“地下出警队”的张某钦黑社会组织，判决 43人；多次寻衅滋

事、故意伤害、非法采矿、开设赌场的张某克黑社会组织；多次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开设赌场的赵某阳黑社会组织；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横行乡里

的刘某太恶势力犯罪集团；插手矿山纠纷、非法采矿、寻衅滋事、非法侵

入住宅的朱某国恶势力犯罪集团；涉嫌套路贷、暴力讨债的雷某楠恶势

力犯罪集团；多次寻衅滋事的何某国恶势力犯罪集团；强迫未成年人卖

淫、操纵经营涉黄违法犯罪的朱某飞恶势力犯罪集团；长期把持基层政

权的乔某、王某恶势力团伙。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大大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数，

2019年 1~4月，我市刑事案件立案数 866起，环比下降 13.65%，扫黑除

恶工作成绩位列全平顶山地区第一名。进一步净化了政治生态和社会风

气，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安全感。

用心办好每一个案件
———记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陈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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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办案促稳定，服务全市中心工作

审查逮捕工作是检察工作的一部分，是党委工作的重要组成

之一，也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内容。不管是南关棚户

区改造、温泉棚户区拆迁、钟楼办事处郭庄和闫庄棚户区改造，还

是群众广泛关注的滨河路施工、207国道改造等全市重点项目施

工过程中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陈冬伟都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不

畏权势，坚守底线，维护公平与正义。

在汝南办事处马庄村部分人员聚众围堵市委大门，钟楼办事

处闫庄、郭庄部分人员聚众阻挠我市重点工程施工，小屯镇郭某、

风穴路办事处张某等人以上访为由威胁敲诈勒索等案件中，陈冬

伟始终坚持在遵循法律原则的基础上，讲政治、顾大局，灵活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带头影响重大工程施工以及多次以

上访为借口敲诈勒索的人员坚决依法批准逮捕，对那些认罪悔罪

积极配合工作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轻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实现

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工作中的陈冬伟

陈冬伟认真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对公安机关应该

立案而未立案的坚决要求立案，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

的坚决要求撤案，对违反程序要求不依法办案的及时

进行纠正。

有一次，一名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到检察院反

映孩子被强奸猥亵，但公安机关仅对嫌疑人进行

了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没有以刑事案件立案。

她拿出了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份控告材料，

以及一份医院对小女孩下体进行检查的诊断证

明。希望检察院能履行监督职责，监督公安机关立

案，维护其合法权益。

听完叙述，陈冬伟意识到这可能涉嫌刑事犯

罪，立即指派检察干警核实问询并启动监督程序，

及时调阅了该案的卷宗材料，向公安机关发出了

《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最终公安机关对

嫌疑人以猥亵儿童罪立案，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赔偿了被害人 3 万元，被害人家

属由衷地表示感谢。

以此为契机，陈冬伟要求加强对公安机关刑事强

制措施和侦查活动的监督，对公安机关刑拘后未报捕

未移送起诉案件进行专项检查，通过对 34个基层办

案单位 52起案件进行逐案审查，对发现的该起诉而

未起诉，该解除强制措施而未解除强制措施等一些共

性问题，及时发出检察建议，全部得到了纠正。

强化侦查监督，公平正义成为追求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发现遗漏的犯罪嫌疑人是侦

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任务。工作中，陈冬伟始终坚持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做到不枉不纵，对

每一起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从不放过蛛丝马

迹和任何一个疑点，并从细微之处查微析疑，不让一

个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福建省崔某某等 40多人以“湖南省澳鑫商品交

易市场网上电子交易平台”为依托，进行商品现货电

子交易，通过微信伪装成“白富美”，以“附近的人”

“摇一摇”等方式添加受害人，吸引受害人注意并取

得信任后，通过发送虚假盈利截屏，谎称有专业“指

导老师”指导稳赚不赔，隐瞒交易产生的高额手续

费，隐瞒公司与其客户系对赌关系等方式，诱惑受害

人到湖南澳鑫平台上开户进行现货交易，诈骗 393

人，涉案金额 3186万余元。由于该案涉及新类型犯

罪，在案件定性和确定嫌疑人时存在较大分歧，陈冬

伟安排检察官提前介入，远赴福建取证，统一侦查思

路、证据标准，不仅确保了案件的顺利诉讼，还成功

追捕犯罪嫌疑人 8人，真正与公安机关形成了监督

合力，实现了共赢的监督效果。

陈冬伟还要求突出民生领域监督，督促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安排专人负责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领域专

项监督，深入汝河两岸摸排非法采砂点、提前介入杨

楼镇某村非法倾倒盐酸废液现场。对“有案不立、有罪

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隐案不报及执法中程序不

合法、处罚不恰当”等问题，及时深入相关部门，综合

运用查阅执法合账卷宗、核对行政处罚票据、与公安

机关和相关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座谈、听取汇报、走访

相关当事人等方式查清事实，督促相关部门及时移送

案件，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查处。

织下天罗地网，全力追捕漏网之鱼

陈冬伟要求同事们积极参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及时与公安机关、公诉部门

协调配合，形成打击合力。通过充分履行侦监职能，对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主动开展提前介入工作，引导公安

机关侦查取证。在审查逮捕环节，坚持“两个基本”原

则，提高办案效率，不纠缠细枝末节、不在侦监环节贻

误战机。

自 2016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等数十人涉

嫌多起犯罪事实，但该案前期均是以个案进行报捕，

对于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有统一的认

识，陈冬伟对相关个案进行梳理发现，该犯罪团伙人

员比较稳定，经常有组织地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

插手民间经济纠纷，受雇于人，公然聚众持械替他人

摆平事端、报复行凶、为非作恶，为雇主看场护矿，充

当“地下出警队”，逐步形成了以张某、娄某为组织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在汝州市区及周边乡镇称霸一方，扰乱正常社会秩

序，对群众造成心理强制，使群众安全感下降，形成

重大社会影响。

陈冬伟与公安机关积极沟通，以涉黑犯罪对相关

案件进行整合，并对遗漏的在我市某中学聚众寻衅滋

事案件的 15名嫌疑人进行立案监督，最终 33名犯罪

嫌疑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

刑。

突出打击重点，强力推进扫黑除恶

打击黑恶势力
保护群众安全
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许艳芳） 今年以来，市司法局按照

中央、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安排部署，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

宣传职能作用，多措并举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共同参与宣传。通过以会代训、悬挂横幅、安装举报箱、张贴宣传公告、

刷写墙体标语、电子屏播放、固定宣传栏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大

力宣传。制定《汝州市司法局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动员 20

个基层司法所及 10多个科室全部参与，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大声势。

借助大型活动宣传。今年以来，市司法局在平安建设宣传月、杏花

节、国家安全教育日集中宣传等活动中，向群众发放各类扫黑除恶宣传

资料 5000余份，悬挂横幅 26条，张贴公告 13张，刷写墙体标语 8处，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在特殊人群中宣传。由社区矫正中心负责，各司法所具体落实，利用

每月报到学习、集中点验和社区服务时间，在全市 654名社区服刑人员

和 1447名刑满释放人员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今年以来，

社区矫正中心开展集中宣传教育学习 5次，开展全面排查 1次，受教育

人员达 2000余人次。

借助新媒体宣传。通过市司法局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今日头条

号、法治号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发布司法局扫黑除恶工作动态、举措和

成效，转发扫黑除恶相关知识及举报重点、举报内容、举报方式等内容，有力

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大力支持和参与积极性。截至

目前，在各类新媒体上发布扫黑除恶信息 32篇，新闻媒体发稿 7篇次。

多举措营造声势
扫黑除恶氛围浓
市司法局积极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杨

松播）“汝州法院以三项措施提升交通
事故案件审理工作实效，值得重视。”近

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

必新对我市法院三项措施提升交通事故

案件实效的做法给予批示肯定。

近年来，市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宗旨，

全面开展道交纠纷一体化工作，在实现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的基础上，加大法

院和公安、司法、保险等部门协作力度，

进一步拓展道交纠纷处理举措，实现线

上线下相关部门一体化办案，有效提升

了道交案件审判质效，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7年至 2019年 4月，市法院共受理交

通事故类案件 2680件，审结 2623件，审

结率 97.87%。

一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提升案件

一体化处理效果。公安局事故科、社区

诉调对接工作站、法院交通事故审判庭

在同一地点协同办公，推行事故责任认

定、诉前调解、立案、审判、执行一站式

服务，将责任比例划分、应赔偿项目、赔

偿标准计算全程公开，确保不同部门适

用同一标准；加强对诉前调解工作的指

导，协调推进公安民警调解、人民调解

员调解、保险行业人员调解和司法调解

无缝对接。2017年以来，88%以上的道交

纠纷化解在诉前。今年 4 月，专门成立

道交一体化中心，实现案件受理、调解、

鉴定、诉讼、理赔等业务全流程高效公

正处理，及时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

二是依托信息化技术，拓展司法为

民举措。大力开展网上鉴定、立案、缴费、

调解、开庭等工作，推行电子、电话、微信

送达以及微信质证等信息化诉讼活动，

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规范

标准化文书制作，实现裁判结果清晰、说

理透彻。

三是延伸审判职能作用，及时高效

兑付当事人胜诉权益。与 5家鉴定机构

建立长效协调沟通机制，解决鉴定机构

出庭不及时、意见书不规范等问题；与国

寿财险、大地财险等 5家保险公司建立

合作关系，在诉前调解、诉讼材料接收、

判后答疑、理赔支付等方面提供帮助，有

效缩短调解、审理、理赔时限，判后理赔

时限平均减少 5个工作日。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渠武超） 5月 8日下午 2点，随着被告高某在调解书送达回

执上摁完指印，一起双方矛盾尖锐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在市法院行政综合审判庭审判监督团

队调解结案。

2013年 10月，原告李某一家在骑岭乡某村共有 5亩多承包地一宗，因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

及土地经营，就通过中介以口头协议的方式将该宗土地流转给同村高某种植葡萄。2018年，因双方

发生纠纷，李某在该宗土地上全部建成钢管大棚棚架（未覆盖大棚），造成高某当年葡萄严重减产。

为此，高某拒绝支付当年的土地承包款，双方争执不下。双方先后经所在村、乡多次调解无果，于

2019年 4月对簿公堂。主审法官实地勘验并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但一直未能达成协议。经过

仔细查阅卷宗，法官发现，原来我市道路规划途经涉案承包地，双方当事人的真正心结在于担心对

方会侵占自己应得的补偿利益，从而产生纠纷。

为切实达到案结事了的最佳效果，审监团队精心准备制定调解预案，争取调解结案。5月 8日

上午 9点，该起案件正式开庭，经过庭审后近 2个小时对双方当事人的明理说法和权衡利害，直到

下午 2点，双方当事人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互谅互让，握手言和，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调解，并高兴地

签收了民事调解书。一起矛盾尖锐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至此成功化解。

承包地起纠纷 当庭调解言和
市法院成功化解一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市法院三举措实现道交纠纷一体化办案

2017年以来，共监督立案 45件，监督撤案 20件，共审查逮捕案件 922件 1365人，追加逮捕遗漏

的嫌疑人 30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19人……用如此漂亮的履历捍卫正义、用心办好每一

个案件的检察官，正是我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原侦查监督科科长）陈冬伟。


